
 

 

公 告 
 

夏守森:本院受理的原告唐永兰与被告夏守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92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4 年 5 月 21 日 



 

 

公 告 
 

曹文娟:本院受理的原告汪燕与被告曹文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 皖 0111 民初 192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4 年 5 月 21 日 

 

 



 

 

公 告 
 

杨克亮:本院受理的原告唐燕与被告杨克亮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81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4 年 5 月 21 日 

 

 



 

 

公 告 
 

夏传金、赵欢欢: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志袁与被告夏传金、赵欢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68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2024 年 5 月 21 日 

 

 



 

公 告 
(2024)皖 0422 破 13 号 

    本院根据孙晋军的申请，于 2024 年 5 月 7 日裁定受理对寿县传玉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的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适用简易程序办理。寿县传玉农机销

售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4 年 6 月 17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管理人通讯地址：安徽省淮

南市田家庵区淮河大道北段东方大厦三楼安徽竞合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232001，联系人：

胡继忠，联系电话：18063005567，0554-665088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重新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寿县传玉农机销售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八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2024 年 5 月 8 日 

 

 



 

公 告 
杨娟女士、宫辉先生：依据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2023）皖 1222 民初 996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解除原告悦康药业集团安徽美景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娟、宫辉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签订的 YS201907972 号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受理费 100 元由杨娟、宫辉负

担。 

    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 3.6 条约定： “若出卖人为买受人按揭贷

款提供的阶段性担保的，阶段性担保期间内，买受人未能按期向按揭贷款银行偿还到期贷款

本息，按揭贷款银行向出卖人发出催款通知要求出卖人承担担保责任时，经出卖人书面告知，

买受人应按出卖人向其发出的告知函上的日期偿还贷款本息；如果买受人未在上述日期偿还

的，则自出卖人代买受人向按揭贷款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之日起，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及

相关协议，买受人应承担购房款总价 15%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出卖人损失的，

另按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出卖人选择解除合同的，在退还购房款时，有权扣除其代买受人向

按揭贷款银行支付的全部款项、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费用。” 

    依据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2023）皖 1222 执 5653 号执行裁定书；安徽省太和县人民

法院（2023）皖 1222 执 5653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我公司将案涉剩余全部资金汇至：户名：

太和县人民法院；开户行：工行太和支行；账号：9558831311000948293。 

    如有疑问，请你们尽快与太和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和悦康药业集团安徽美景房地产有限公

司联系查询。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安徽美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6 日 

 

 



 

 

公 告 
 

吴成女:本委处理的合肥浩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吴成女合作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4)合仲字第 0540 号应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员、提出反

请求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7 日、7 日、10 日和 15 日内。公告期满后的第 8 日本

委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下午 3 时，在本委二楼第四庭室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决。(上述期限期满日如遇节假日，均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合肥仲裁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遗失声明 
 

安徽合肥个体皖 A86421，车主:刘千明，身份证号 340121196606225515，遗失合肥市出租汽

车服务管理合同（B 类）证号(3401006259），声明作废。 

 

 

 

 

 

   

2024 年 5 月 21 日 

 

 

 

 

 


